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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固定资产 

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为规范材料学院固定资产的规范管理、合理配置和有

效使用，根据《华东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及

《华东理工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结合材料学院具体

情况，特制定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固定资

产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请认真遵照执行。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年10月12日 

  



华东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固定资产 

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材料学院固定资产的规范管理、合理配置和有效

使用，根据《华东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及《华东理工

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结合材料学院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制度中所称的装备资产是指结合部门工作需要所购置

的设备、软件、家具、用具等固定资产。本制度适用于材料学院购

置的价值在1000元（含）以上的资产管理。 

第三条 利用学校划拨经费等纳入学校预算经费购置的装备资产

以及国内外单位及校友个人捐赠给部门的装备资产均属本规定管理

范围。 

第四条 装备资产是学校固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装备资产管

理主要包括对装备资产的计划论证、购置、验收、使用、处置等全

过程的管理。 

第五条 装备资产的管理应贯彻“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

责、责任到人”的原则，做到合理配置、科学使用，杜绝闲置、浪

费，提高资产的完好率和利用率。 

第二章 装备管理 

第六条 学校的装备资产实行学校、二级单位（学院、部、处及

校直属单位）、三级单位（各组室、机构等）三级管理模式。 

第七条 学院主要负责人是装备资产管理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

位的装备资产管理负有直接领导责任；学院主要负责人负责组织装

备的购置可行性论证以及调剂、报损、报废等手续的审核。 

第八条 学院对于装备资产管理的的主要职责包括： 

（一）贯彻执行学校装备资产管理相关制度； 

（二）加强装备资产管理队伍建设，以组室为单位，明确主要

负责人，确定三级装备资产管理员； 

 第九条 三级管理员协助组室负责人负责本组室的装备资产管

理，主要职责包括： 



（一）了解本组室每件装备资产的领用人 

（二）负责本组室本组室资产的实物和账目管理； 

（三）负责资产日常验收、登记、入账、变动、报废及处置； 

（四）负责本组室资产相关数据统计汇总及装备资产信息的统

计填报； 

（五）负责本组室装备资产清查盘点，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

符。 

第十条 装备资产领用人职责包括： 

（一）装备资产领用人即为资产保管人，领用人需为本部门职

工； 

（二）贯彻执行学校和学院装备资产管理制度； 

（三）负责所属装备资产的日常维护，保证安全、完整、有

效，做到标签完整、账实相符。 

第三章 购置论证 

第十一条 装备资产的申购、论证，具体按照学校《装备资产申

购论证管理细则》执行。 

第四章 采购 

第十二条 装备资产的采购，具体按照学校《采购管理办法》及

其配套的实施细则执行。 

第五章 验收与入账 

第十三条 为保证装备资产质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凡新购装

备资产均须执行实物验收程序，具体按照学校《装备资产验收管理

细则》执行。 

第六章 使用与保管 

第十四条 各组室根据学校及学院的相关规定制定装备资产的操

作规程和使用记录等。 

第十五条 做好装备资产的维护保养。严禁任何形式的闲置浪

费、公物私用、私自转让、私自拆改、丢弃等行为。 

第十六条 为保证装备资产使用效益的发挥，对于闲置不用的装

备资产向实验与装备处报备，配合相关无偿调拨程序。 



第十七条 装备资产原则上仅限于学校内部使用，如需出借，必

须办理借用审批手续。 

第十八条 不得将学校装备资产作为抵押物对外抵押或担保，不

得为任何单位或个人的经济活动提供担保。 

第十九条 装备资产领用人（保管人）离职、退休，应及时办妥

名下装备资产移交手续，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移交或私自处理（带

走、转送或卖出等）。 

第七章 处置、损坏、丢失、报废处理 

第二十条 装备资产处置、损坏、丢失、报废等处理，具体按照

学校《装备资产处置管理细则》执行。 

第八章 清查 

第二十一条 装备资产领用人不定期对下辖装备资产进行自查，

清查核对，确保各资产信息帐物相符。 

第二十二条 组室资产管理员定期每半年对部门资产进行清查核

对，清查实物，核对使用人和存放地点等，做到账实相符。 

第二十三条 当装备资产发生领用人或领用单位变动时，必须及

时完成资产交接和清查，进行账实核对和更改。若在清查中发现问

题应及时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由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办公室            2019年 10月 12日印发 


